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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受COVID-19疫情影响导致亏损或盈利波动的

预先应对计划。

详细内容请点击链接

5. 转让定价专家角度下的业务重组。

6. 低风险企业是否更能抵挡COVID-19疫情冲击？

7. COVID-19疫情对预先定价安排及/或其执行

层面的影响。

8. 转让定价稽查趋势：放宽对纳税人的查核抑

或更加激进的国家税收预算？

1. COVID-19疫情导致的产业链中断——集团

现有产业链模式转型与潜在风险。

详细内容请点击链接

2. COVID-19疫情导致集团内预计进行的定价

政策安排失效及其重组需求。

详细内容请点击链接

3. 可抵扣利息费用上限的修正——重要考量

和建议行动。

详细内容请点击链接

本系列将涵盖以下关键议题：
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vn/Documents/tax/vn-tax-alert-transfer-pricing-ep04-simp-cn.pdf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vn/Documents/tax/vn-tax-transfer-pricing-sharing-series-episode-1-may2020-simp-cn.pdf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vn/Documents/tax/vn-tax-transfer-pricing-sharing-series-epi-2-jun2020-simp-cn.pdf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vn/Documents/tax/vn-tax-alert-transfer-pricing-ep3-simp-cn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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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

COVID-19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不言而喻，负面影响

包括造成市场需求下降及供应链中断，继而导致多家

企业被迫歇业或暂停运营。即使现企业已逐渐恢复运

营活动，但由于市场需求尚未完全反弹，且供应链仍

在恢复过程中，企业生产能量仍明显低于标准产能。

上述情况尤指属于跨国集团（“MNE”）在越南且承担

有限/低风险的组成个体。这些子公司多数系合约制

造商、加工商，或是有限风险的分销商。一般情况下，

这些子公司的接单方式多是基于成本加成固定利润计

算，或按承接的订单决定产品生产/销售（back to

back orders)。但在现今全球经济仍遭受疫情持续性破

坏的情况下，这类有限风险企业的盈利水平是否仍应

保持疫情之前的水平，抑或需要降低获利以分摊母公

司的部分亏损，是企业需要思考的议题。

另一个关键问题是MNEs在决定移转或关闭生产或分销基地时，应考虑重新评估集团架构

及关联方交易。例如考虑为重组供应链以因应供应链中断的情况，或停止部分厂房运作

以降低损失。无论最终是暂时性还是永久性的决定，均将产生新的关联交易或改变/终止

现有交易类型。据此，在考量重组的过程中，集团应详细分析每家公司的功能及其所面

临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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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有供应链的转让定价政策调整

鉴于疫情对供应链的沉重压力，重新评

估集团内各公司的功能和供应链组成个

体的盈利能力是必要且有益的重要行动。

在执行过程中，企业仍应注意运营及决

策风险最终由何方承担。

详细的转让定价分析

运营风险的控制能力与亏损高度相关。

若企业的定位是低风险实体且基于成本

加成固定利润方式决定交易价格，那么

企业理应不承担损失。但是COVID-19疫

情期间，企业可以通过检视、对比类似

产业的公司是否承担相关费用导致亏损

情况，借以评估自身可否在降低固有利

润或甚至是亏损的情况下继续运营。因

此需要进行详细的转让定价分析工作，

并具备基准分析作为支持文件。对转让

定价分析工作的建议如下：

• 若允许，通过可比较对象的当年度或甚至

是季度数据对比来反应疫情对企业的影响；

• 通过适当的特别因素分析（SFA）调整以

反映受测个体的利润率；

• 通过分析企业在不同阶段的利润率以反映

企业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包括：

i. 疫情发生前，即正常经营环境;

ii. 疫情期间；以及

iii. 后疫情时代。

此外，详细的行业分析亦有助于解释疫情对

行业经营的影响。

集团架构重组

当MNEs决定重组经营模式以降低疫情的

不利影响时，其转让定价模式应做出相

应调整，以同时反映集团内部的功能、

资产及风险重分配情况。企业亦应审视

新模式及个别内部交易合约是否如实反

映重分配的功能、资产及风险。

德勤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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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关联企业合约中不可抗力条款之适用

内部交易合约中的不可抗力条款载明缔约各方若遇无法控制的情况，以致使难以或甚至无

法履行合约，若触发不可抗力条款，可暂缓、推迟或免除其履约义务而免于违约处罚。相

关考量方面总结如下：

• COVID-19可能导致供应链中断、人员流失、

运营停歇、盈利降低或亏损。依据前述供应

链及运营中断不利影响的严重性可能导致无

法履行合约，进而触发不可抗力条款。然而，

不可抗力条件的适用程度应采个案方式谨慎

评价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，盈利降低或亏损

并不是不可抗力的触发要件，因合约目的是

限制履约义务而非保证获利。

• 另一个常见问题是关联方协商合约的修订条

款是否符合常规交易原则？回答这个问题的

关键在于了解非关联方在相同情况下的应对

政策？是否也会以同样方式来协商修订条款？

• 某些时候，与终止/修订合约相比，以修改

后的方案继续履行现有合约（即修订合约以

反映COVID-19疫情对商业环境的影响）可能

更好。

• 透过企业具体经营情况分析，并保留充

足的佐证文件，以证明COVID-19疫情影

响的严重性足够企业援引不可抗力条款。

• 同时，企业应提供无法履行内部交易合

约的期间。若与合约全周期相比，疫情

的影响仅使当事人在短期内无法履行缔

约义务，是否适合援引不可抗力条款？

内部交易合同调整

在本次危机下，深入评估现有内部交易合约（无论缔约形式正式与否）以判断合约是否

需要修订或调整是必要的措施。而修订的合约/安排应反映现有供应链定价政策调整分析

的结果（请详前段内容）。

另外，在此剧烈波动且难以预测的环境下，财

务交易的定价政策应否重新审视？比如，高债

务比和/或高贷款利率可能仍可符合常规交易区

间，但同时会增加借方企业的财务压力及资本

弱化风险。同样的，未来的定价政策也应考虑

到后疫情时代的市场形态。

德勤建议（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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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据收集

若COVID-19的负面影响导致订价政策、集团内部供应链、估价方法等必须相应变更，则

当下应立即着手准备档案备查。企业若能以电子邮件、董事会会议记录和备忘录/报告等

方式，实时记录COVID-19带来的商业压力（以及相关的税收/转让定价分析）（例如：销

售订单减少、收入来源中断、传统供应链中断、产能闲置相关费用等），对企业来说将

有莫大助益。若能即时开始积极主动地进行准备工作，将为企业在应对未来的税务稽查

时，节省许多时间和精力。

德勤如何协助

• 关联方交易深度分析，重点分析COVID-19疫情对运营影响，以协助证明低

风险企业之损失合理性；

• 执行基准分析及转让定价分析，以调整受COVID-19疫情影响与否之企业间

的对比差异；

• 协助检视集团内部财务交易，特别是具有高债务比率的企业；

• 从越南转让定价角度，协助检视企业重组模式；

• 协助建立和管理企业重组后的新关联交易；

• 协助准备文件资料，以证明COVID-19对企业的实际影响。

德勤建议（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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